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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  

奉主耶穌聖名 
主旨：公告總會規章細則修訂條文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規章第 78 條規定辦理。 
二、本修訂經第 24 屆總會負責人會第七次會議第二號案、第四號案，決議辦理。 
三、修訂條文如下： 

1. 重編目錄(已更動的條文，之後目錄亦依序修正)。 
a.原條文【4-9】臺灣總會傳道者借調國外協助聖工實施辦法，及其附表。 
移至教牧處【6-13】。 

b.原條文【4-11】退休傳道服事關懷辦法。 
移至教牧處【6-14】。 

c.原條文【4-14】臺灣總會專職聖工人員轉任傳道辦法。 
移至教牧處【6-15】。 

d.原條文【5-6】真耶穌教會祈禱所及福音中心申請設立及管理辦法。 
移至行政處【7-8】。 

e.原條文【5-11】真耶穌教會長老、執事轉任傳道訓練實施要點。 
移至教牧處【6-16】。 

f.原條文【7-8】真耶穌教會各地教會設置會堂評鑑實施辦法，及其附表。 
移至財政處【8-19】。 

g.原條文【10-2】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教區資訊事工訓練管理委員會管理辦
法。 
移至行政處【7-14】。 

h.原條文【12-1】聖工人員必備品德。 
移至教牧處【6-17】。 

2. 修訂【4-6】專職聖工人員國內、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案。 
 
正本：全體教會、傳道者、信徒代表大會代表、總會負責人、法制委員 
副本：總會各單位、各區辦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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